
101020232023..99..66 星期三星期三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平安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台州金运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方毅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方毅

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于2023年7月
26日转让给台州金运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方毅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

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台州金运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
务。台州金运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
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台州金运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2年11月1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物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11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含罚
息、复利）余额（上述本金、利息数据为内部数据，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等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台州金运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如有）及其它应
付款（如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清单中每户债权有15,000.00元的垫付费用为原债权人在债权转让时委
托律师尽调产生的费用，该费用可能无对外追偿权。
4、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联系电话：15057280053 13732358888

台州金运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方毅
2023年9月6日

序号

1

2
3

债务人

台州市航宇模具有限公司

浙江三门佳迪橡塑有限公司
三门天野织带有限公司

本金金额

15,339,480.26

1,953,560.9
1494165.46

利息余额

8,832,240.18

798,465.77
1443.753.83

代垫费用

115,000

15,000
15000

抵押物
台州市航宇模具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三门县沿海工业城的土地使用权和厂
房，土地使用权面积23222平方米，用途工业，厂房面积23665.75平方米。
无
无

保证

解从根、梁仙云

浙江金久胶带股份有限公司、郑卫勇、郑爱珠
浙江三门佳迪橡塑有限公司、陈林强、黎东平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电话：1396812370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957912390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9月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23 年 5 月 21 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浙江鸿仰彩印有限公司

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5月21日）
本金

71,894,184.17

10,391,387.53
82,285,571.70

利息

11,978,946.60

2,958,194.92
14,937,141.52

其他费用

150,242.00

0
150,242.00

抵押、担保人

抵押物：义乌市苏溪镇阳光大道L15号的工业土地以及厂房。
担保人：义乌市鸿锐广告有限公司、上海鸿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程坚强、蒋卫芳、陶建伟、陈国英
担保人：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凯事达印务有限公司、祝利群、骆丽萍、何克能、张秀元

序号

1
2

原债权人

陈培芬
陈培芬

债务人

张杨明、林秋儿
张梅芳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万元）

208
340

利息
（人民币万元）

344.53
780

抵押物

无
无

连带责任保证人人（从债务人）

无
无

陈培芬与陈建欢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陈培芬已将
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
依法转让给陈建欢，陈培芬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建欢履行相关义务。
陈建欢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建欢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
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陈培芬 陈建欢
交易基准日：2023年7月25日 2023年9月6日

陈培芬与陈建欢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绍兴市久展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朱烨丹诉绍兴市久展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案（浙绍越城劳人仲案（2023）1105号）中，申请人
主要要求：1.绍兴市久展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朱烨丹
2023年5月1日至2023年6月18日期间工资6438.27元（不
含加班工资）；2.绍兴市久展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朱烨
丹折现未缴纳社保4800元；3.绍兴市久展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支付朱烨丹节假日加班费 3631.1 元。因通过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通知书及申请人仲裁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请你单
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天。本委
定于2023年10月25日9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绍兴市马
臻路 45 号三楼 2 号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9月6日

仲裁公告仲裁公告

田亚曼：
根据《浙江省信访事项听证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

定，本机关依据听证结论，作出对你信访事项终结的决定，并
已报经上级部门审查审核通过。

经审核认定，田亚曼信访事项处理意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

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政策）准确、处理意见恰当，决定维持浙江工
业大学之江学院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之江办【2021】2
号），对田亚曼信访事项予以终结。本机关根据《浙江省信访事项
听证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向你送达《信访事项终结意见书》，因
用尽方式仍无法向你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信访事项终结意见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浙江省教育厅 2023年9月6日

公告

夏辉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号3320412，声明作废。

夏辉
2023年9月6日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法 院 公 告法 院 公 告
2023年9月6日

（2023）浙0803民初2985号
胡增标：本院受理原告杜佳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
廉政监督卡等材料。原告诉称要求你偿还借款20000
元、相应利息、违约金以及承担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0
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高家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569号
刘水兰：本院受理原告廖军伟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原告廖军伟起诉要求你支付货款14491.4元
及违约金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9时在廿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依法缺席审
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5民初1726号
廖春华：原告方明日与被告廖春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裁判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825民初172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判
决：廖春华归还方明日借款70000元及自2009年12月
15日起至款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的利息，款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20元，由廖春华负担，
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至龙游县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4739号
林华智、林瑞玉、浙江力帆摩托车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2023）浙1004民初4739号原告浙江江鑫机电有
限公司诉被告林华智、林瑞玉、浙江力帆摩托车有限公
司、本航集团有限公司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被告林华
智、林瑞玉外出，下落不明；被告浙江力帆摩托车有限
公司经营地址关门，法定代表人林瑞玉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
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10月23日）。原告起诉

要求你们偿还代偿款本金1750000元及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本案诉讼费由你们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24日9时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938号
蒋夏富：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一汽惠迪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台州分公司与被告蒋夏富为车辆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
举证通知书。原告要
求：1、判令被告处理
完浙 JD00840 租赁

期间产生的25条交通违章，68分交通违章扣分，并缴
纳对于3450元交通违章罚款；2、判令被告支付因浙
JD00840违章未处理导致的停运损失，停运损失＝日
租金×停运天数，日租金为被告租车合同日租金
123.33元/天，天数从2023年7月11日起至交通违章
处理完毕当天止。算至2023年7月13日为367元；3、
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
日。本案由审判员陈丽红独任审
判，并定于2023年10月30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催61号

申请人郑州同发磨料有限公司

因遗失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号码
为3130005148946041，金额为90000元，出票人为浙
江神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温岭市新跃新材料
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排查风险隐患

通讯员 陈奔

本报讯 近日，安吉县灵峰街道应急管理服务中心对辖区某企

业进行新一轮检查，推进“两无两违”（无合法房产、无安保措施，违

章经营、违规操作企业）整治提升工作。

工作人员对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治

理、现场安全治理等情况作全面检查，并对存在问题隐患的企业

建档归类，责令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消除风险隐患。

“接下来，我们将加大安全检查频次，对相关问题企业进行

复查，帮助企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完成‘规范提升一批’的阶段

性既定目标。”灵峰街道应急管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义警联动巡逻

通讯员 朱镥

本报讯 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永康市

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以“铸盾”行动为指引，立足辖

区线长点多、警务工作任务繁重的实际，充分发挥群防群

治优势，发动娱乐场所专业安保人员、经营人员共 60 余

人，组建“夜鹰义警队”，每日2时至4时开展巡查工作。

“你好，你的车没有上锁，请及时下楼上锁，避免车内

财产损失。”9月3日凌晨，“夜鹰义警队”成员拨通了一位

未上锁车辆车主的电话，提醒其及时将车辆上锁。

队伍组建两个月来，共发现未上锁汽车2785辆，清理

路面清单3万余张，联动处置醉酒人员8名，协助抓捕盗窃

嫌疑人2名，劝阻醉酒打架、深夜噪声等情况20余次。

密织勤廉防线

通讯员 谢慧远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勤廉公安建

设，连日来，温岭市公安局大溪派出

所坚持“严教育育人、严监督束人、严

管理成人”的理念，多维度提升民、辅

警能力素养，全面监督其执法执勤、

日常行为规范，全方位织密监督“廉

网格”。

该所每日对“人、事、物、车、案、

区”开展清单式巡查，每周对执法规

范、内部制度执行分析评价，每月对

条线工作开展及问题进行通报复盘，

做到“知情、知错、知改”，确保问题清

零；并将执法规范、工作纪律、效能建

设等情况与考核、评优评先相挂钩，

激励民、辅警牢固树立廉洁、规范意

识，提升各项业务能力。

同时，该所加强外部及自我监督

的统筹衔接。外部畅通监督渠道，设

置勤廉意见信箱、公布勤廉举报电

话、张贴勤廉投诉二维码，内部倾力

打造谈心谈话室，定期对民、辅警开

展全维度廉政风险扫描，并结合监督

情况，开展问勤问廉“廉双问”，引导

民、辅警作出“我廉我勤”承诺，激发

勤廉动能，笃定勤廉信念。

走出心理困境

通讯员 朱勋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兰溪市司法局诸葛司法所开展了

一系列矫正对象心理健康辅导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

矫正对象胡某某因家庭工作问题导致情绪失常，心理测

评结果显示有较高自杀风险。诸葛司法所工作人员得知后，

立即安排心理咨询师对其进行心理辅导。在大家的帮助下，

胡某某逐渐走出心理困境，并且积极配合治疗。如今，胡某

某与家庭重新建立良好关系，并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打造过硬队伍
近日，海宁马桥街道丰收社区开展了以“勇‘网’前行，技能满‘格’”

为主题的“五无”知识网格竞赛，以赛促学、以赛提能、以赛代练，努力打

造一支本领过硬的网格队伍。 通讯员 沈吉宇


